合肥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预算调整申请表
	项目名称及编号
	

	项目来源
	

	项目负责人
	

	结余经费总额（元）
	

	序号
	科目
	原预算结余金额（元）
	现预算金额（元）
	调整幅度（元）

	1
	设备费
	
	
	

	2
	材料费
	
	
	

	3
	测试化验加工费/数据采集费
	
	
	

	4
	燃料动力费
	
	
	

	5
	会议费/差旅费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	

	6
	印刷/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/资料费
	
	
	

	7
	劳务费
	
	
	

	8
	专家咨询费
	
	
	

	9
	其他支出
	
	
	

	10
	绩效支出
	
	
	

	
	经费合计
	
	
	


调整原因及审批意见
	调整原因：该项目已经委托单位同意后办理结题，按照学校文件规定，可进行经费调整（其中总绩效支出不超过总到账经费的80%），现提出调整申请。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

	学院（部门）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部门负责人：

	科研处产学研管理科

意见：


	科研处部门负责人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


注：该表为横向项目结题后结余经费提取调整使用。一式三份，经审批后，项目组、财务处、学校各执一份备案执行。
